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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时代，自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

被确立之后，孔子嫡裔衍圣公府端赖于“孔子的遗

泽”和“专司孔林、孔庙奉祀事宜”的职能，一直稳固

地享有历朝历代统治者在经济、政治及文化教育等

方面赐予的一系列封建特权。“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

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衍圣公府大门

两侧的这副楹联，便是制度化儒家形成之后，孔子嫡

裔备受优渥、享有特权并与历代封建政权同兴共振

的历史写照。但入民国后，在封建帝制和儒学作为

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已然终结的背景下，衍圣公府

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新的

当政者面前的一道难题。1914年 2月 20日出台的

《崇圣典例》即是袁世凯令内务部“详稽故事”和“广

征意见”后给出的一份详细答案。①该典例一方面在

“世爵”“世职”等方面依循旧制，做出了有利于孔子

嫡裔的规定；另一方面则将孔氏各项祀田“清厘升

科”，剥夺了衍圣公依循旧制拣选委任“百户”官等方

面的权力，衍圣公府在帝制时代所享有的经济、政治

特权亦因此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由此，孔子第

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②起而力争，先后利用各种机

缘与中央、地方政府进行博弈，最终规复了衍圣公府

依旧制自行征收孔氏各项祀田租税以及自行选充

“百户”(或曰林庙奉卫官)等方面的权力。

衍圣公孔令贻与民初当权者在《崇圣典例》修订

问题上的博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私利与

政治权力的角力，它还隐含着新旧交替之际儒学思

想与民国政治的纠葛，民国北京政府政治文化理念

的变化，以及国家权力运转的实态等诸多复杂面

衍圣公府与民初《崇圣典例》修订始末

李先明

【摘 要】1914年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崇圣典例》，貌似一项“嘉惠圣裔”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该典

例中的部分条款对孔子嫡裔衍圣公府在帝制时代所享有的经济、政治特权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孔子第76
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迅即动用各种人脉关系，并以“重圣祀而垂令典”的话语策略进行应对。几经折冲之后，

日渐走向“尊孔复古”之路的袁世凯批令内务部“修正原文”，规复了衍圣公府依旧制自行征收孔氏祀田租税等

方面的权力。不过，孔令贻在具文诉争中所提及的取消林庙奉卫官“由曲阜县遴选”并依旧制自行选充的诉求

并未得到满足，故自1916年初曲阜县知事奉山东巡按使批饬兼充林庙奉卫官一职开始，争执再起，直到1919
年下半年，在徐世昌尊孔崇儒的话语表达最为积极之时，这一诉求才得以实现。民初《崇圣典例》修订始末，不

仅展现了衍圣公府在变局中维系自身利益的策略和能动性，以及民国北京政府对孔子圣裔这一儒学象征之体

认与工具化利用程度的变化，同时亦折射出彼时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人治”色彩和旧有社会、文化制度现代转

型之艰难。

【关 键 词】孔令贻；衍圣公府；《崇圣典例》；袁世凯；徐世昌

【作者简介】李先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京）,2021.5.116～12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13ZD108)

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孔府档案》所见孔府与清代社会变动研究”(18BZS131)的阶段性成果。

··7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近代史2021.12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相。梳理纷纭，揭示细故，既可再现当时衍圣公府与

《崇圣典例》修订之争的复杂场景，又可揭示蕴藏在

其中的丰富意涵。但由于相关资料的限制，学界对

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事件所进行的探究非常有限。

就笔者所见，仅有耿云志在1974年撰写的《清末民初

的“衍圣公”——孔令贻》一文，曾对《崇圣典例》的修

订问题有所触及，但着墨不多，未能明其梗概。③所

幸，在近期《孔府档案》的整理过程中，这批尘封多年

的重要史料得以走出“深闺”。本文即以这批原始档

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并辅以相关文献，对衍圣公府与

《崇圣典例》制订及其修订的复杂过程进行梳理和分

析，以期深化对上述相关问题的了解和认知。不当

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崇圣典例》出台及其对衍圣公府的冲击

曲阜的孔林、孔庙俗称“林庙”，与孔府统称为

“三孔”。其中，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专用公共墓

地，占地3000余亩；孔庙④是由孔子后人和历代国家

政权在孔子故里建造，用以主祭孔子及其他儒家先

贤的礼仪性庙宇建筑，兼具“家庙”与“国庙”两种性

质；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是孔子嫡长孙世袭“衍圣

公”的官署与府第，号称“天下第一家”，“专司孔林、

孔庙奉祀事宜”。⑤

孔府名下孔林、孔庙及其附属财产的存在与扩

展，端赖于制度化儒家的形成和历代帝王的恩渥。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

过孔子的“圣人化”、儒家文本的“经学化”、祀孔仪式

的国家化、科举考试制度的规范化与程式化等一系

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最终成

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社会秩

序维系的价值基础。⑥在制度化儒家形成及其于治

国理政层面发挥重大作用的进程中，孔子嫡裔也备

受推恩，并享有诸多特权。在政治上，自北宋至和二

年(1055)开始，历经金、元、明、清直至1935年南京国

民政府改封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

奉祀官”为止，孔子嫡长孙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崇

德报功”的名义赐予世袭“衍圣公”爵位，负责祭祀孔

子，管理孔林、孔庙以及孔氏族人、先贤先儒后裔等。

在经济上，孔府被赐予大量祭田，鼎盛时期，一度坐拥

祭田多达 2000大顷(每一大顷相当于 3官顷——引

者注)⑦，至民国年间，尚有 1068顷。⑧这些祭田专为

祭祀孔子及其他儒家先贤所设，蠲免各种赋税、差

徭，由衍圣公府自行收缴租税，“以供庙祀，余悉为衍

圣公廪禄”。⑨在文化教育上，孔氏子孙被赐予优学

优试的特殊待遇。正是凭借大宗主的特殊地位和制

度化儒家形成后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恩渥，孔子

嫡裔衍圣公府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官府衙门与私家府

邸双重性质的特殊政治、经济实体。⑩

近代以降，伴随着西力东渐和中国社会、政治与

文化系统的结构性变迁，原本与封建帝制融为一体

的制度化儒家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体制性支撑，并

最终在科举废止和晚清帝国崩塌后走向解体。与之

相应，端赖于“孔子之遗泽”，并与制度化儒家及封建

帝制有着特殊胶着关系的衍圣公府所享有的一系列

封建特权亦开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亘古未有之制度

变革的冲击。而在新旧交替之际，最触动衍圣公府

神经末梢的，是新的当政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推行尊孔祀孔的政策。因为孔子嫡裔衍圣公府之所

以备受恩渥和享有一系列特权，主要在于其以国家

层面的尊孔祀孔政策为依托，“专司孔林、孔庙奉祀

事宜”的这一职责所在，其他相应的职责和权利都由

此延展而来。

民国伊始，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后即下令停止尊

孔读经，并拟将作为孔庙主体存在的文庙学田充为

学校发展经费。对此，以孔教会为代表的尊孔派“深

恐夺田即废祀之见端”，遂起而抗争，但效果不彰。

1913年2月，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清查各省

学田充小学经费之后，文庙田产国有化的范围实际

上已经由文庙学田扩大至文庙乃至全国各地的孔庙

祀田，而文庙乃至全国各地孔庙庙产的管理权亦大

都被当地的县知事或县署教育部门所剥夺。需要

说明的是，彼时教育部和内务部在推动孔庙“庙产兴

学”的进程中，并未叙明将曲阜阙里本庙排除在外，

由是，曲阜孔氏祀田“清厘升科”和林庙管理权易位

亦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于事关根本性利益，衍圣

公府势必不愿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正如

当时《圣教杂志》所报道的那样，“自废止祀孔问题

起，曲阜衍圣公孔令贻即晋京运动……因范总长萧

规曹随，不欲反对蔡前总长所主张也”，故此，尽管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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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将此事饬令教育部核议，但“部中仍持信教自由

之说，不肯取消议案”。不过，衍圣公府并未就此止

步，而是继续利用各种机缘进行力争。1913年10月
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孔令贻

旋即赴京“请期觐见”，并拟献上阙里圣庙碑碣拓文

和前代冠服，恳请“圣裔一切仍旧”。

对于衍圣公孔令贻的诉求和示好，袁世凯表现

出特别的“善意”，不仅准其“觐见”，并且于 11月 26
日当面表示，“现在国会尚未举办，所有至圣庙礼节

及衍圣公等官均仍其旧，照例办事”。同日，袁世凯

还发布《厘定崇圣典礼令》，内称：“溯二千余年，历史

相沿，率循孔道，奉为至圣。现值新邦肇造，尤宜益

致尊崇”；且谓“孔学撷道德之精，立人伦之极，渊泉

溥博，沾被无垠，高山景行，向往弥笃。所有衍圣公

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

惟尊圣典礼綦重，应由主管部详稽故事，博考成书，

广征意见，分别厘定，呈候布行”。这年年底，袁世

凯又令国务院转饬山东省民政长：“现尊孔典例业经

交议，在未经议定以前，所有曲阜孔庙典例规制一

切，即由该民政长传知，仍照规制遵行可也。”

当然，袁世凯尊孔崇儒暨“荣典、祀典，均仍其

旧”的话语表达，势必与衍圣公孔令贻的积极“运动”

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基于巩固其自

身统治的考虑和工具化利用孔子儒学及孔子圣裔的

政治需要。事实上，早在衍圣公孔令贻“觐见”之前，

袁世凯就已经开始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反孔派唱反

调，并多次强调尊孔祀孔及厘定相应的“典礼”之于

立国治政的意义和作用。不论袁世凯出于何种目

的，其表现出的种种“善意”，对衍圣公府来说无疑是

极大的利好。

吊诡的是，由于负责制订典制的内务部总长朱

启钤在祀典问题上主张“新旧并举”，故而袁世凯

“荣典、祀典，均仍其旧”的“善意”并未全然成为现

实。且看1914年2月20日袁世凯政府以“教令”形式

颁布的，由内务部厘定并经国务会议议决通过的《崇

圣典例》。该典例一方面一仍旧制，规定，“衍圣公膺

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其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

“至圣、(先)贤、先儒后裔世职，由衍圣公及各氏按照

旧例，报由地方行政长官呈明内务部核准承袭”；“衍

圣公旧有府属员役，仍依旧制，自行选充，其俸薪由

衍圣公岁费内支给……”。但另一方面则在祀典等

相关问题上做出变通，诸如“衍圣公每年祭祀公费，

岁额酌定银币一万二千元”；“孔氏各项祀田，由各该

管地方官清厘升科，概归国家征收”；“林庙旧设百户

一员，改为林庙奉卫官，由曲阜县遴选，呈请该省民

政长官委任”等。对于袁世凯政府这般“尊儒重道、

嘉惠圣裔”的制度安排，虽然衍圣公府在其后来的呈

文中表示感谢，言称“下怀感佩，莫不铭言”，但实际

上颇为不满。因为，如果依照该典例执行，尽管衍圣

公府每年可以从国家财政领支1.2万元的祭祀公费，

但却因此行将失去至少1000余顷孔氏各项祀田的所

有权、收益权，而1000余顷祀田在丰年的租税收益依

旧例每年至少可以达到3.432万元，两相比较，失远

大于得。此外，林庙奉卫管理权亦是势在必得之物，

因为在衍圣公府看来，衍圣公既为“奉祀林庙主祭之

人”，自当有权依循旧制拣选委任“百户”或奉卫官来

管理林庙，但如今按照《崇圣典例》的规定，管理林庙

的奉卫官却改由曲阜县知事遴选和节制，如此就存

在一个“事权不一”的问题。归根结底，衍圣公府担

心的还是孔林、孔庙所有权的最终归属问题。

总而言之，貌似“嘉惠圣裔”的《崇圣典例》，实际

上口惠而实不至，且其中部分条款对衍圣公府旧有

的经济、政治特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衍

圣公府不能不起而抵制，《崇圣典例》修订之争由此

拉开帷幕。

二、衍圣公孔令贻的诉争与袁世凯批令内务部

“修正原文”

由于利益攸关，在《崇圣典例》颁布后的第7天，

即1914年2月26日，衍圣公孔令贻便迅速作出回应，

以“事有窒碍”为由，呈请袁世凯修改有关事项。其

呈文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孔氏祀田不能升科。衍圣公孔令贻认为，

“孔氏祭田自宋元以来，历代有增无减，按前清会典，

载有衍圣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顷五十四亩”，概行

免除赋税。而“现计实存祭田不过数百顷”，“不敷应

用，饬部议加经费，是以格外体恤。今若收祀田为祭

费，府属员役薪工又需统由岁费支发，核计出入更难

相抵，不特日后之亏累更甚于前，且恐祭品短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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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薄祀，获罪滋深”。何况“寻常各庙产尚饬各地方

官认真保护，若孔教祀田不能保存，设将来粢盛不

备，饔餮不继，既上负大总统德意之厚，更与前次荣

典、祀典均仍其旧之命令亦不相符合”。

第二，百户等官仍由衍圣公拣选委任。“至百户

一官，原为守卫林庙而设，衍圣公则为奉祀林庙主祭

之人，是以历代以来所有百户一缺，皆由衍圣公拣选

委任，盖事权归一方能收指臂之效。今若改由曲阜

县拣选，呈请民政长委任，是必各办各事，与衍圣公

漠不相关，设遇林庙出有事故，深恐难免掣肘之虞。

其旧设管勾、屯官虽系职司田租，然亦各有办理祭祀

专责，若竟一律撤销，亦属办公无人”。是故，“百户

等官，应请查照历代成案，仍由衍圣公拣选委任，以

重祭祀而免误公”。

不难发现，此次衍圣公的呈文明显存在两个问

题：一是孔氏各项祀田至少有1000余顷，但他却谎称

“不过数百顷”。二是明明不愿触动自身既得利益，

但他却一再冠冕堂皇地以孔祀典例不能怠慢为说

辞，强调祀田不能升科，否则“恐祭品短缺，失礼薄

祀，获罪滋深”；百户等官须仍由衍圣公府拣选委任，

否则一旦林庙和祀典遇有突发事故，实难收上行下

效之用，难免“误公”。而恰恰是衍圣公这套撒诈捣

虚且又冠冕堂皇的说辞，为后来内务部同样冠冕堂

皇的批驳提供了注脚。此外，呈文里面还隐含着衍

圣公不便明说的潜台词——袁世凯明令“荣典、祀典

均仍其旧”，内务部缘何不遵照执行？“既上负大总统

德意之厚，更与前次荣典、祀典均仍其旧之命令亦不

相符合”，即是这一层意思的委婉表达。从《崇圣典

例》中一些前后矛盾的规定以及之后该典例修订过

程的波折来看，袁世凯政府内部在“荣典、祀典”应否

以及如何“均仍其旧”问题上确有不同看法。从一定

程度上讲，这也正是深谙世事明晦和权势之道的衍

圣公府敢于迅速做出回应的主要立足点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衍圣公孔令贻在公开呈请袁世

凯于孔氏祀田租税征收暨百户等官的拣选委任问题

上依循旧制、“收回成命”的同时，亦暗中据情致函时

任外交总长兼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希望其能从中

斡旋和疏通。衍圣公的禀文很快得到了回复，3月14
日，孙宝琦致函衍圣公，称：

燕庭姻兄阁下，别后正殷景向，适逢惠书，

辱荷饰注，非所感承，承示祀田归公为难情形并

清单一纸均已聆悉，查此案昨奉大总统发下原

呈批交国务会议，当以崇圣典例为内务部主管，

已照抄交部先行审核，函复到院再行提交会

议。俟提议此案时，弟必将尊处为难情形再为

陈述，以便公决。如有可以转寰之处，自当力为

维持。

这封来函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袁世

凯对《崇圣典例》修订之事较为重视，其收悉呈文后，

已批交国务院会议并转内务部审核；二是国务院总

理孙宝琦和衍圣公为姻亲，有私交，故其表示“如有

可以转寰之处，自当力为维持”。

袁世凯的“重视”，加之孙宝琦或明或暗的支持，

衍圣公内心或许有了不少的安慰。但结果却令其大

失所望，孔令贻“呈请免提祀田案”等各项诉求最终

无一“转寰”。3月 28日，内务部未经“函复到院”核

议即在《政府公报》上公布了《内务部致国务院审核

衍圣公孔令贻呈请免提祀田案分别议驳函》。内务

部认为，“崇圣典例业经国务会议议决，呈请大总统

教令公布，自无变更之理”。

(一)孔氏各项祀田应否升科。“孔氏祀田迷失占

逸之无着，屡勘清厘之为难，委托地方官代征之周

折，历经该公爵陈明……鉴于种种困难，将祀田概归

国家征收，另给岁费一万二千元，该公爵不惟免委托

催科之纷烦，且有两倍旧额之收入。……正所以示

优崇而资便利，所请收回成命自难照准。”

(二)百户等官制能否变更或取消。“本典例以林

庙重地非由地方行政官监督，不足以昭郑重而专责

成”。故此，“奉卫官遴选委任应遵照本典例第十四

条办理。至管勾、屯官两职，所司田租祀田，既改归

国家征收，此项职司自无隶属”。

从表面来看，内务部的议驳之词不失为有理有

据。但深入剖析便会发现问题所在：如前所述，由于

利益攸关，衍圣公具文申诉的目的是想规复旧制，自

行征收孔氏各项祀田租税权以及自行选充百户等官

的权力。不过，其在呈文中却把目的当作手段，言称

规复旧制，是为避免“祭品短缺，失礼薄祀”和“以重

祭祀而免误公”。而内务部也将计就计，一方面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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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圣典例业经国务会议议决，呈请大总统教令公

布，自无变更之理”；另一方面则巧妙地绕过问题的

实质，言称正是为了“以示优崇而资便利”和“以照郑

重而专责成”，才在孔氏祀田征收和林庙奉卫管理等

方面进行变革。如此一来，内务部的这一套说辞既

隐晦地驳斥了衍圣公在呈文中所强调的与袁世凯

“前次荣典、祀典均仍其旧之命令亦不相符合”的说

法，同时也冠冕堂皇地拒绝了衍圣公府以孔祀典例

不能怠慢为理由要求“收回成命”的诉求。面对这样

的一套说辞和该函经《政府公报》明文公布已成既定

事实的现实状况，孙宝琦也不便再出面做过多的口舌

之争，只能在4月6日“覆核”后，认为“尚属允当”，并

呈请袁世凯“应否照拟办理”做出批示。袁世凯遂即

批曰：“呈悉，准如所拟办理，即由该部转行知照。”

可以想见，内务部如此针锋相对、不留任何情面

的驳议之词，及其在《政府公报》上公开发布函文的

做法，无疑会对衍圣公府造成巨大的震撼和冲击。

更令衍圣公府难以接受的是，在内务部“议驳函”公

开发布后不久，对其既得利益触动最大的孔氏祀田

升科问题旋即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4月27日，内务部即抄录“复院原函”，训令山东

省民政长遵照办理。6月25日，内务部饬令江苏省

民政长“将此项田地坐落四至、亩数、佃户花名及向

来租额若干，并此次依照典例升科如何酌定税则，一

并造具清册呈送查核”。9月8日，浙江衢县南宗世

袭博士孔庆仪亦就祀田升科问题向衍圣公府禀称：

缘南宗孔氏，宋时曾赐祭田五顷，至清初添

拨濠田六十余亩。以南较北，虽租产之数甚微，

而祀费攸关。南北事同一律，现衢县知事迭奉

浙江巡按使饬派委员两次莅衢清理各项祀田，

定照崇圣典例第七条之规定，概归国家征收，并

拟实行方法，屡催我族查报田亩细号实数，并交

租据等情。经仪禀请保留，辄奉驳斥，终归无

效。南宗祀田虽少，而关系北宗者大。是项祀

田究否归还及如何办理之处，应请核饬示遵。

事机逼促，请速赐覆，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孔氏各项祀田升科在即，孔令贻心情之焦灼绝

不逊于孔庆仪。不过，相较于第一次呈请袁世凯“收

回成命”的举动而言，这次孔令贻如何奔走交际，因

资料留存所限知之不详。但从 8月 4日孔令贻在北

京“运动”时致“启事厅”的训令中，可以看出其“屡赴

京都”，为祀田之事殚心竭力，确为不争之事实。经

过一番运作，至迟在8月中旬前后，衍圣公府再次向

袁世凯呈文，内云：

查典例第四条世职章内，先贤先儒后裔世

袭奉祀官原定二十员，嗣又进叙姬氏、朱氏、伏

氏三员，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典例，另行公

布。是关于先贤先儒之祀典尚可变更，岂关于

先圣之祀典不能变更乎？且查道教、佛教各项

公产以及前清王公旗地均蒙大总统明降命令一

律保护，是释道之遗产尚获破格保全，孔氏之祀

田独不能援例保存乎？……又谓第六、七条规

定，正所以示优崇而资利便，令贻更不能不为缕

陈。此项祀田，千载相沿，虽亦迷失不少，然每

遇丰收，所获现存租款何止一万二千元，惟除办

公外，实形竭蹶，曾将梗概略陈。今指所给岁费

有两倍额旧之收入，此中优绌殊有未解。

此次衍圣公府集中发力解决祀田免予升科问

题，其表达的意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援例证

明《崇圣典例》可以修订，而且其部分条款理应变更；

其二，孔氏祀田所获租税收入远超过政府所给的1.2
万元祭祀公费，内务部所谓的“有两倍旧额之收入”

及“以示优崇而资便利”的说法为不实之辞，不符合

袁世凯“以重圣祀而垂令典”的命令。

应该说，衍圣公府的诉求并没有多大变化，但时

过境迁，9月 8日，袁世凯批令：“袭封衍圣公孔令贻

呈吁恳停支岁费免提祀田以重圣祀而垂令典由，应

即照准，交内务部查照，修正原文，呈请公布。”

不到半年时间，袁世凯对衍圣公府要求修订《崇

圣典例》的态度何以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变化？其原

因大致包括以下三点：首先，与孔令贻为祀田之事殚

心竭力，“屡赴京都”“运动”密切相关。其次，彼时袁

世凯在解散国会和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后，复

辟帝制步伐加快，尊孔复古以及“重圣祀而垂令典”

的需求应运而生，由此对孔子及其后裔代言人的借

助也就愈来愈迫切。其三，孔氏各项祀田升科诚属

不易，且升科之后收入也未必能入中央，而本就财政

拮据和正谋“减政”改革的北京政府却会因孔氏祀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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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科而需每年从国库支给衍圣公相当数量的祭祀公

费，实在是得不偿失，此时已经全面掌控国家财政的

袁世凯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凡此种种，原本就主

张“荣典、祀典，均仍其旧”的袁世凯顺势而为，批令

内务部“修正原文”亦自在情理之中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修订《崇圣典例》。必须指

明的是，袁世凯命令内务部“修正原文”，这无疑是对

内务部原来议驳函的全然否定。此时的袁世凯业已

大权在握，且日渐走向专制和独裁，内务部官员尽管

有不同意见，但也只能唯命是从。不过，从袁世凯命

令“修正原文”到公布修订《崇圣典例》，前后时间长

达4个多月。其间时日何以延宕如此之久，个中原因

尚不得而知。但从此前内务部的态度来看，袁世凯

政府内部在修订《崇圣典例》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

甚至反对方占优势则是不争的事实。

袁世凯批令下达后，内务部迟迟没有修订《崇圣

典例》的迹象。孔令贻唯恐夜长梦多，11月 24日又

通过私人关系，函催内务部佥事陶心如从速修订典

例，内称：“停支岁费免提祀田一案，已蒙大总统批饬

修正原文，尚待公布。……刻下已否修正，若犹未

也，务请费心迅速修正，并请公布。”

这次《崇圣典例》修订的内容非常简单，在孔氏

祀田租税征收和管理方面规复旧制。但就是这样一

个简单的修订，拖到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才以“教

令第二号”的形式将修订的《崇圣典例》在《政府公

报》上予以公布。其修订的内容具体如下：

第六条：衍圣公每年祭祀经费即由孔氏原

有祀田收入支给。

第七条：前条祀田租税仍由衍圣公自行征

收，并着各该管地方妥为保护。

第十七条：衍圣公旧有官勾、屯官、府属员

役，依旧制自行选充，其俸薪由衍圣公岁入内支

给，但旧设之赍奏、随朝伴官等名目，均撤销。

修订后的《崇圣典例》公布后，山东、江苏、上海

等地即相继发布饬文，免除孔氏祀田升科，“以示优

异”。据此，至少在制度层面，孔令贻最为关心的孔

氏祀田租税的征收权，以及旧有官勾、屯官的选充权

等都得以规复。不过，孔令贻在第一次具文申诉中

所提及的林庙奉卫官仍由衍圣公依旧制自行选充委

任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而这就为后来的争执再

起埋下了伏笔。

三、争执再起与林庙奉卫官“由曲阜县遴选”之

规定的取消

揆诸林庙旧制，“至圣林庙守卫百户官一员，遇

有缺出，例由爵府于堪用人员内拣选咨备”。而按

照1914年2月20日袁世凯政府公布的《崇圣典例》第

十四条规定，林庙旧设百户官改为林庙奉卫官后，将

由曲阜县遴选和呈请山东省民政长官委任。由是，

为避免林庙守卫官拣选权易位，衍圣公府曾在第一

次要求“收回成命”的呈文中以“事权不一”和难免

“误公”为由据理力争。但衍圣公府的这一诉求并未

得到满足，1915年 1月 18日重新修订的《崇圣典例》

没有对第十四条规定做出任何改动。据此，从现有

资料来看，至迟在《崇圣典例》修订之后，山东巡按使

即“面谕”曲阜县知事魏正鸿，要求其按照典例第十

四、十五条规定，“以曲阜林庙百户应按崇圣典例改

为奉卫，设奉卫官一员，奉卫六十名，每年俸薪银币

四千元，由国家支给”。

但曲阜县知事奉此面谕后，并未立即遵办，而是

直到《崇圣典例》修订一年之后，亦即 1916年 2月 25
日，才开始上禀山东巡按使贯彻落实该典例中的第

十四、十五条规定。林庙奉卫管理相关规定的贯彻

落实何以延宕如此之久？曲阜县知事对此解释道：

诚以奉卫一官，职务重要，首在举得其人。

苟非熟知其才德兼备，资望素著，实未敢率尔为

请，是以稍待时日。……现在奉卫一官已选得

其人，尤当及时改设，藉以实行奉卫整理林庙，

仰副国家崇圣定例之至意。自应遵照谕示典

例，将该百户请即裁撤，并将应袭设定之奉卫官

一员列举数人，恭候宪台就中定一，以昭慎重。

曲阜县知事“是以稍待时日”的说法很明显是托

词，连内务部对此亦不明就里，“其中或有别项情形，

本部无从臆断”。此中原因究竟为何？从后来由曲

阜县知事兼任林庙奉卫官一事引发的与衍圣府的争

执可知，无非是曲阜县知事深知该问题事关衍圣府

的根本性利益，而不愿与其结怨，故此迟迟没有贯彻

落实《崇圣典例》中有关林庙奉卫管理的规定。但到

了1916年初，双方不知因何恩怨，导致曲阜县知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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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和衍圣公府沟通或者至少是沟通不善的情况下骤

然上禀山东巡按使践行这一规定。当然，因资料欠

缺，双方矛盾症结所在无从知晓。但从此间曲阜县

知事魏正鸿处置美以美教会在曲阜城内“买房建堂”

纠纷时，视美以美教会如“仇敌一般”的衍圣公一直

未过问的态度看来，双方关系委实紧张。事实上，后

来也正是因为魏正鸿对“曲阜交涉一案”处置不力以

及与衍圣公府矛盾的升级，才导致其很快离职。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在接到曲阜县知事

的禀文之后，山东省巡按使并未按照《崇圣典例》第

十四条的规定，从曲阜县知事推荐的三位孔姓士绅

中选定一人充任奉卫官，而是以《崇圣典例》“第十五

条曲阜林庙二处奉卫酌定各三十名供洒扫，工匠各

役由奉卫官管理，其规则未奉准颁行”和“藉昭郑重”

为理由，饬令该县知事暂行兼充奉卫官。恰恰是这

样一个不合《崇圣典例》的“变通”，为衍圣公府后来

的具文力争提供了口实。

正因为曲阜县知事事前没有和衍圣公府沟通，

同时也由于曲阜县知事兼任林庙奉卫官一职与《崇

圣典例》的规定不相符合，故1916年3月1日、20日，

曲阜县知事魏正鸿按照山东巡按使的咨文先后两次

致牒衍圣公府，要求衍圣公府“所有从前百户所辖户

丁名册例应饬检移送过县”，衍圣公府并没有理会，

而是径自绕过曲阜县知事和山东巡按使，于4月1日
将此事上禀政事堂国务卿，禀文大致包括以下三方

面的内容：

(一)由曲阜县知事兼充奉卫官等既“与前后两次

典例均不相符”，亦与旧制不合。

(二)曲阜县知事政务纷繁，由其兼顾百户职务，

“必致废事”，要求政事堂“饬部核议修正崇圣典例第

十七条所称府属员役，如百户亦在其内，自应由敝爵

府自行选充。……如百户不在其内，仍当按前次典例

改为奉卫官，亦应遵由曲阜县知事遴选，请长官委任”。

(三)“百户常川在林庙供职，在在与祀事相关，现

虽改为奉卫官，敝府似宜仍有统属管辖之权，方能监

察督责，恪恭将事”。

就在衍圣公等候回文之际，5月1日曲阜县知事

魏正鸿第三次致牒衍圣公孔令贻。此次牒文内容与

前两次相比有了明显不同：首先，林庙户丁由原来的

60名，缩减为40名；其次，曲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

不另支薪，所余经费 2000元尽数补助经学会亦属可

行；最后，林庙护丁不由县招募，而由衍圣公府挑选，

挑不足额再行由县招募合并。不难看出，在曲阜县

知事再次致牒衍圣公府前，双方已经在私下进行了

沟通，且曲阜县知事在诸多方面做出了很大让步。

因之，与以往不同，面对曲阜县知事的第三次牒文，5
月12日衍圣公府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其在致曲

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的移文中称：

袭封衍圣公为移覆事案准贵县牒开，案查

知事陈报筹设奉卫情形，并将奉卫名额俸薪酌

量裁减补助经学会经费是否可行恳请批示一案

云云等因，到本爵府批。此兹经本爵府将现充

林庙丁役挑选三十名开册送请点名备用，其余

未足额之人应请贵县招补可也。为此备文移覆

查照办理，此移曲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魏。

此时，衍圣公府之所以积极回应，一方面是因为

曲阜县知事已经做出很大让步，特别是 2000元补助

经学会的经费更为衍圣公所乐见；另一方面则是因

衍圣公府致政事堂国务卿的禀文，迟迟没有收到回

文。以往曲阜到北京之间案文往复的时间，一般均

在一个月左右，但此次前后相隔时长达43天之久，衍

圣公府仍未接到回文，这势必令其认为袁世凯复辟

帝制失败后政局紊乱，《崇圣典例》再次修订无望，只

好退而求其次。而颇有戏剧性的是，在双方相互妥

协、达成共识不久，即 5月 18日，衍圣公府又颇有些

意外地接到内务部令山东巡按使公署“转行”“知照”

的咨文，内称：

林庙奉卫官一项，崇圣典例已有专条规定，

自应遵由曲阜县知事遴选，详请长官委任。此

次衍圣公以贵使派委曲阜县知事兼充奉卫官，

非特条例有未符，深恐事权之不一，所虑亦属周

详。……林庙奉卫官职务綦重，现在规则尚未

颁布，暂由曲阜县知事兼充，为一时权宜之计，

自属可行。余俟本部将此项规则厘定，呈请公

布后，再行查照典例办理。

继之，在政事堂撤销后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段祺

瑞的来函亦姗姗来迟，内云：

燕亭先生阁下，接奉大札，奖饬逾恒，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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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难副雅望，承示百户改奉卫官一节，已交

内务部查核，俟有办法再行奉闻。

前有内务部对衍圣公诉求的部分肯定，后有时

任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已交内务部查核”的亲笔来

函，衍圣公府顿时底气大增。适逢此时时局动荡，在

曲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魏正鸿奉令调离曲阜后，

新任县知事迟迟未有莅任，一时间林庙陷入了无人

管理的真空状态。由是，衍圣公府一度拟好谕令，径

自颠覆了前不久刚刚与曲阜县前任知事达成的共

识，所谓“林庙重地最关紧要，不可一日乏员，百户杜

荣棻既已交卸，此间又未奉有部复，百户一官似难遽

尔取销，仍应派员代理，以昭慎重”，故“委任管勾官

郑传森暂行代理百户官”。但遍寻孔府档案馆所藏

的公文号薄和此间各级官方机构与衍圣公府的往来

文件看，这只是一个草稿，并没有咨备官方存案。

然而，袁世凯政府很快垮台，内务部的“厘定”再

无下文，衍圣公“委任管勾官郑传森暂行代理百户

官”的谕令，也随着新任曲阜县知事蓝晋琦的到来成

为具文。不唯如此，继袁世凯之后的黎元洪政府尽

管延续了袁世凯时期尊孔祀孔的文化政策，但其所

表现出的尊崇程度却有所降低。因应时势的变化，

衍圣公府不再执着于争夺林庙奉卫官的选充委任

权，而是从林庙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曲阜新任县

知事蓝晋琦当面“筹商”，请其按照《崇圣典例》的规

定“遴选妥员，以专责成”。

衍圣公府如此表现，亦实属无奈。毕竟，衍圣公

府深知，在“国议沸腾”的背景下，无论是政府高官

还是社会人士，大都对林庙旧制心有不满，故其从民

国肇建以来，多走上层路线，希望当政者在制度层面

作出有利于衍圣公府的规定，但在袁世凯帝制失败

后，这一因应策略的实际效应变得相对有限。因此，

衍圣公府只好从林庙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屈尊”

直接与曲阜县知事进行交涉。当然孔令贻也不会放

弃上层路线，只是一直在等待时机而已。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帝制后，衍圣公便在7
月2日迅即致国务总理李经羲呈文，其内容大致为：

《崇圣典例》第十四条规定，林庙旧设百户一员，由曲

阜县知事遴选，后派委曲阜县知事兼充奉卫官。但

“百户职司繁琐，知事势难兼顾，与其国家岁费银币

四千元，徒有奉卫之名，并无奉卫之实。可否请饬部

议，即旧有百户一员，改为奉卫官，仍由衍圣公府选

充，并恳饬部咨行山东省长查照”。同一天，衍圣公

亦据情上禀张勋，并恳请其“鼎力玉成”。

毋庸置疑，张勋复辟，令曾与其素有交往的衍圣

公孔令贻大喜过望。7月 3日，他向张勋发去贺电：

“北京南河沿张公馆少帅钧鉴：恭承明诏，日月重光，

毅力殊猷，普天同庆。肃电敬贺大喜。令，咸叩”。

诚然，在民主共和已经日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这份

热情洋溢的贺电势必招致世人非议，但为了家族利

益，孔令贻似乎已经无暇顾及。极富戏剧性的是，张

勋复辟仅12天便草草收场。由是，衍圣公希图借助

张勋之权力关系网络“玉成”其诉求的想法又化为泡

影。嗣后，由于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之后在尊孔

祀孔问题上做出革新姿态，更因衍圣公府两次拥戴

复辟帝制的行为致使其圣裔形象大大受损，再加之

彼时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衍圣公府似乎进入了民国

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孔令贻在林庙奉卫官遴选问

题上的诉求亦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趋于现实。1918年
5月 18日，衍圣公府在致曲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

蓝晋琦的移文中称，“贵知事庶政繁兴，凡百待理，兼

护林庙，自难常川往还，理有固然”，而“林内自上年

冬防以后，窃林之犯层见叠出。……目前贵公署公

事、办警备队、选举等种种新猷日见繁多，林庙奉卫

官一职几有不遑兼顾之势”。是以，“请贵知事迅即

遴选妥员，呈请省长核准，以专责成”。

该移文几乎就是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后《衍

圣公府为请转呈山东省长整顿林庙奉卫官办法事致

曲阜县知事移》的“翻版”，所不同之处，这次“请贵知

事迅即遴选妥员”事由的“叙述”更加具体、言辞更加

和缓而已。不料曲阜县知事蓝晋琦回文称，自己拟

辞去林庙奉卫官的兼职，且认为该职员仍由衍圣公

府“迳行选定较为妥善”，并拟“呈请省长核示”。其

理由是：“前巡按使蔡议令，暂归县知事兼充，盖因限

于经费为一时权宜之计。迩来县公署庶政殷繁，知

事兼任斯职，恒觉不暇顾及。刻拟从事扩充，日后事

益繁赜，更难兼顾，势所必然。专设奉卫官之举，循

名责实，自不宜缓和，知事亦极端赞成。但此项职员

关系綦重，非声望夙著、严恪勤谨之人不克胜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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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知事未敢擅自揣拟，仍请由贵爵府迳行选定较为

妥善”。表面看来，曲阜县知事的解释合情合理，但

纵观蓝晋琦与衍圣公府的交往便会发现，其自到任

曲阜县知事后，一直与衍圣公府维持着良好的合作

关系，双方在林庙管理问题上亦曾多次“当面一再筹

商”。由此而言，蓝晋琦此时让步和放权，与其说归

因于所谓的“势难兼顾”和“此项职员关系綦重”，毋

宁说是与衍圣公府长期合作互动的结果。

在经过断断续续长达近四年之久的博弈互动

后，林庙“事权归一”的问题终于迎来了转机。此时

正值徐世昌执掌北京政府，徐世昌本是清光绪年间

进士出身，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在1914年任国务卿

时就曾为袁世凯祭天祀孔政策的落实尽心竭力，在

1917年张勋复辟时还一度被委任为专门负责恢复封

建礼教的弼德院院长。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一

就任大总统，即在尊孔祀孔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复

古和守旧。1919年 1月 3日，其发布《崇祀先儒令》，

令将清初儒士颜元、李塨从祀孔庙的举措更是将尊

孔复古的文化政策推向极致。孔令贻更是对徐世

昌主动示好，发出极尽恭敬吹捧的贺电：“北京大总统

钧鉴：节逢双十，继主兆民，振纪纲以和九有，康济时

艰，熙庶绩而张四维，奠安国步。声胜海宇，庆洽寰

区。谨际嘉辰，恭伸贺悃。”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至迟

在1919年秋冬之前，衍圣公府重新获得了“由衍圣公

遴选妥员咨请省长报部委任”林庙奉卫官的权力。

纵观林庙奉卫管理之“事权归一”问题的解决，

前后历经近四年之久，方得以“尘埃落定”。也正因

为此，孔令贻对此格外看重。1919年 11月份，孔令

贻在其病危之际，仍对这一问题念念不忘，他在给时

任大总统徐世昌的“遗呈”中写道：“前因林庙事重，

曾经内务部规定奉卫官，以资助理，由令贻遴选。现

已专咨省长，以前清分发河南大挑知县孔广达，转请

部委。惟此就近期间，林庙祀典应以奉卫官孔广达

恭代。俟令贻子嗣成立时，再行交卸事。……俾林

庙事宜，庶无损越，则不第令贻九泉感恩，即阖族亦

同荷恩施矣！”不久孔令贻去世，衍圣公府与《崇圣

典例》修订之争就此划上了句号。

余论

民国伊始，尽管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

戛然而止，但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深层影响仍然不

可忽视；尽管与封建帝制有着特殊关系的衍圣公府

遭到巨大冲击，但其作为儒家文化象征仍然具有不

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崇圣典例》便是上述矛盾和

悖论的产物。

由于该典例中有关孔氏祀田升科和林庙百户等

官制变革的条款，对孔子嫡裔旧有的经济、政治特权

造成了巨大冲击，引发衍圣公府的极力反对。诚然，

衍圣公府的积极奔走，是《崇圣典例》修订及孔子圣

裔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特权能够得以规复的主要动

因。但衍圣公府的反对能否取得成效，从根本上言，

取决于彼时当政者对孔子圣裔承载或象征的儒学功

用之体认和工具化利用程度，并与其进而采取尊孔

祀孔、优礼圣裔的文化政策有关。进一步讲，衍圣公

府所享有的一系列特权是帝制时代尊孔祀孔政策的

产物，而新旧鼎革之际，如果新的当政者从根本上否

定儒学道统的政治功用，不再继续在国家层面推行

尊孔祀孔的政策，那么，无论衍圣公府如何运作，恐

怕都是枉然。事实上，入民国后，北京政府基本上仍

将儒学思想视为维系人心、立国治政的重要手段，并

继续推行尊孔祀孔的文化政策，尽管这种认知、定

位和工具化利用的程度因时、因人有所差异。正是

依托这一基本语境，衍圣公府的能动性才能够得以

发挥，并在袁世凯、徐世昌等当政者尊孔祀孔的话语

表达最为积极之时，成功实现了其一系列诉求。

此外，该事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民初国家权

力运行中的“人治”色彩和旧有社会、文化制度现代

转型的艰难。诚如本文开篇所述，《崇圣典例》是内

务部“详稽故事”和“广征意见”后给出的一份详细答

案。该典例一方面在“世爵”“世职”等方面依循旧制

做出了有利于孔子嫡裔的规定，延续了帝制时代衍

圣公府享有的部分特权；另一方面，则将孔氏各项祀

田“清厘升科”和剥夺了衍圣公依循旧制拣选委任

“百户”等方面的权力，回应了民初社会追求“法治”

与田赋统一的观念和理路。但就是这样一个平衡国

家政治、文化与孔氏家族利益的制度性文件，后来却

被数次删改乃至颠覆。照理说，在民国体制下，《崇

圣典例》作为由内务部审核、国务会议议决和呈请大

总统教令公布的制度性文件，视同国家基本法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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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形成就不能轻易修改；即使修改，亦应由内务部重

新查照核议和呈请国务会议议决(如国会存在，则当

经国会议决)，而不能由当权者个人意志所决定。但

事实上，在衍圣公府积极运作下，诸如时任国务总理

的孙宝琦、段祺瑞等权势人物都或明或暗地支持衍

圣公府的诉求；而袁世凯、徐世昌则基于笼络圣贤后

裔和借助传统文化来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在未见

按法定程序运作的前提下，即先后修订了《崇圣典

例》的大部分条款，致使利益的天平完全倒向衍圣公

府。且不论《崇圣典例》修订的内容是否合理合法，

仅就该典例修订的过程来看，这种不顾及程序正义

进行肆意性变更的做法，就已经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

性了。由此可知，衍圣公孔令贻在诉争过程中，何以

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寻求政治权势人物的支持，或积极

向最高统治者献媚、示好，皆因当时国家权力行使过

程中人治色彩浓厚和政随人转的政治文化使然。

最后须说明的是，尽管衍圣公府某些方面的权

力在文本层面得以“规复”，但嗣后伴随着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冲击和孔子圣裔地位的急剧跌落，这些被

“规复”的权力在实践层面已经愈来愈难以为继。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在训令废止春秋祀

孔旧典之后，着力推动废止衍圣公府一系列特权的

林庙改革，便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举。颇有些

吊诡的是，由于衍圣公府的抵制，加之尊孔崇儒派的

“帮腔”和孔祥熙、蒋介石等国民党实力派人物或明

或暗的干预，顺乎时代潮流的林庙改革一波三折，至

1930年初更是陷入了“暂缓执行”的尴尬境地。但

时代潮流不可逆转，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取消衍圣

公名号，并成立“孔子祀田整理委员会”对曲阜林庙

进行整理。不过，彼时在林庙问题上所反映的政治、

文化生态与民初相比仍未有多大改观，于是，原本 6
个月即可完成的孔氏祀田整理，直至 1937年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之前也没完成。

本文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极

为细致中肯的建设性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大总统令：厘定崇圣典礼令》(1913年11月26日)，《政

府公报》第563号，1913年11月27日，第1页。

②孔令贻(1872年 11月 29日—1919年 11月 8日)，字燕

庭，号谷孙，孔子第76代嫡孙，1877年袭封“衍圣公”。

③耿云志：《清末民初的“衍圣公”——孔令贻》，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

稿》特刊第2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7页。

④孔庙按其形制可分为五类：一是在国立各级学校建造

的奉祀孔子的庙宇，这类庙宇数量最多，是孔庙的主体，被称

之为文庙；二是在孔子故里建造的阙里孔子本庙；三是在孔子

活动纪念地或纯粹为了纪念孔子建造的庙宇；四是在书院建

造的奉祀孔子的庙宇；五是散居全国各地的孔子后裔建造的

奉祀家庙。参见孔祥林《世界孔子庙研究》上，“前言”，中央编

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本文所提到的“孔庙”，如不做特

别说明，均指的是阙里孔子本庙，亦即曲阜孔庙。

⑤《孔祥熙拟曲阜林庙改革办法意见稿》，孔子博物馆藏，

孔府档案，J0002-008151-0009-0001。以下所引孔府档案，均

藏于孔子博物馆，藏所不再一一注明。

⑥李先明：《“封建遗典”的现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林

庙改革之争》，《史学月刊》2020年第11期。

⑦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第26卷，《续修四库全书》第51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⑧《衍圣公孔德成拟整理林庙计划草稿》，孔府档案，

J0002-008151-0003-0001。
⑨《清查孔庙旧有江苏铜沛两县境内迷失祀田》(二)，孔府

档案 4018卷之 13，转引自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编《孔府档案

史料选》第5册，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⑩李先明：《“封建遗典”的现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林

庙改革之争》，《史学月刊》2020年第11期，第80页。

《孔教会保存文庙学田祭款之电》，《宗圣汇志》第 1卷
第1号，1913年5月，第2页。

《内务部通咨各省都督据北京教育会呈请清查各省学

田充小学经费各节请转饬遵办文》，《政府公报》第 253号，

1913年 1月 19日，第 9页；《内务部通令各省民政长饬属切实

清查文庙学田专充地方补助小学经费由》，《福建公报》第326
号，1913年 2月 1日，第 23页；《各地孔庙被占用作践请求保

护》(一)，孔府档案，J0001-008004。
《自废止祀孔问题起曲阜衍圣公孔令贻即晋京运动》，

《圣教杂志》第1卷第10期，1912年10月，第214页。

《内务部呈请优待圣裔典礼仍旧文》，《孔教会杂志》第1
卷第11号，1913年12月，第11页。

《衍圣公为传大总统面谕事通知》(1914年 2月 25日)，
孔府档案，J0001-8029-0001-0001。

《大总统令：厘定崇圣典礼令》(1913年11月26日)，《政

府公报》第563号，1913年11月27日，第1页。

《衍圣公为孔庙典礼仍照规制遵行事示》，孔府档案，

J0001-008108-0116-0001。
如 1912年 9月 20日，袁世凯就在其发布的《整饬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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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宣称“政体虽改，民彝无改”，认为儒教的八德，“乃人群

秩序之常”，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绝对不可或缺(《整饬伦常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第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年版，第 589页)。1913年 6月 22日，袁世凯又在其发布

的《尊孔祀孔令》中宣称“孔学博大，与世推移”，认为“今日民

主之局乃孔子大同共和主义长期酝酿郁积所致”(《临时大总

统令(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制定祀孔典礼)》，《政府公报分类

汇编》，1915年第4期，“祭天祀孔”，第2页)。
《拟定崇圣典例呈》(1914年 2月 26日)，朱启钤：《蠖园

文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7)，台北，文海出

版社1964年版，第144页。

《大总统令：兹制定崇圣典例公布之此令》(1914年2月
20日)，《政府公报》第642号，1914年2月21日，第1—4页。

《衍圣公孔令贻为国务会议议决崇圣典例请仍按旧制

事致大总统呈》(1914年 2月 26日)，孔府档案，J0001-8029-
0002-0001。

《衍圣公孔德成拟整理林庙计划草稿》，孔府档案，

J0002-008151-0003-0001。
《衍圣公孔令贻为国务会议议决崇圣典例请仍按旧制

事致大总统呈》(1914年 2月 26日)，孔府档案，J0001-8029-
0002-0001；《内务部致国务院审核衍圣公孔令贻呈请免提祀

田案分别议驳函》，《政府公报》第678号，1914年3月28日，第

11—12页。

《衍圣公孔令贻为国务会议议决崇圣典例请仍按旧制

事致大总统呈》(1914年 2月 26日)，孔府档案，J0001-8029-
0002-0001。

《国务总理孙宝琦为回复祀田归公案进展事致衍圣公

函》(1916年 3月 14日)，孔府档案，J0001-008029-0006-0001-
0003。

《内务部致国务院审核衍圣公孔令贻呈请免提祀田案

分别议驳函》，《政府公报》第678号，1914年3月28日，第11—
12页。

《内务部审核衍圣公呈请免提祀田一案分别议驳函经

国务院覆核尚属允当应否照拟办理之处请核示文并批》(1914
年4月6日)，《政府公报》第689号，1914年4月8日，第9页。

《内务部训令第四百五十号：内务部抄录“复院原函”训

令山东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政府公报》第708号，1914年4月
27日，第9页。

《江苏巡按使公署饬第五百号：部令清厘孔氏祀田并拟

定升科税则造册报部》(1914年 6月 25日)，《江苏省公报》第

273期，1914年6月30日，第3—4页。

《浙江衢县南宗世袭博士孔庆仪为祀田究否归还国有

事致孔令贻禀及衍圣公批》(1914 年 9 月 8 日)，孔府档案，

J0001-006735-0002-0001。
《衍圣公为免提孔氏祀田事劄付及牌》(1914年 8月 4

日)，孔府档案，J0001-008108-0040-0001。
《衍圣公孔令贻恳请免提祀田呈文》，《新闻报》，1914年

9月20日，第1张第1版。

《衍圣公孔令贻恳请免提祀田呈文》，《新闻报》，1914年
9月20日，第1张第1版。

《袭封衍圣公呈吁恳停支岁费免提祀田以重圣祀而垂

令典文并批令》(1914年 9月 8日)，《政府公报》第 845号，1914
年9月11日，第18页。

《衍圣公孔德成为呈请取消爵号及整理林庙计划书并

转呈国民政府事致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成呈》(1928年 8月)，
孔府档案，J0002-008151-0001-0004；唐延军、毕孝珍：《孔氏

家族与皇权政治》，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衍圣公孔令贻为迅速修正公布典例事致内务部佥事

陶心如函》(1914 年 11 月 24 日)，孔府档案，J0001-008108-
0109-0001。

《大总统申令(1915年 1月 18日)：修正崇圣典例》，《政

府公报》第969号，1915年1月19日，第11页。

《大总统批令(1915年 6月 24日)：内务、财政部呈为清

查地亩请将孔氏祀田按亩清丈免其升科曾呈请训示文并批

令》，《政府公报》第1126号，1915年6月27日，第11—12页。

《衍圣公为委任至圣林庙守卫百户官杜荣棻事致齐河

县札》(1914年8月)，孔府档案，J0001-006671-0019-0001。
《山东巡按使公署为派委曲阜知事暂行兼充林庙奉卫

官事致衍圣公咨》(1916 年 2 月 24 日)，孔府档案，J0001-
006672-0002-0001。

《山东巡按使公署为派委曲阜知事暂行兼充林庙奉卫

官事致衍圣公咨》(1916 年 2 月 24 日)，孔府档案，J0001-
006672-0002-0001。

《山东巡按使公署为曲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事致衍

圣公咨》(1916年 5月 18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2-0010-
0001。

孙轩堂：《曲阜美以美会近况(山东)》，《兴华》第21卷第

16期，1924年4月，第19页。

《赵殿鋆出卖房产于美教会卷宗》，孔府档案，J0001-
006734-0017-0001-0012。

《山东巡按使公署为派委曲阜县知事暂行兼充林庙奉

卫官事致衍圣公咨》(1916 年 2 月 24 日)，孔府档案，J0001-
006672-0002-0001。

《调署曲阜县知事魏正鸿为请查照原有户丁名册移送

过县事致衍圣公牒》(1916年3月1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2-
0003-0001；《调署曲阜县知事魏正鸿为请将户丁名册饬检移

送过县事致衍圣公牒》(1916年 3月 20日)，孔府档案，J0001-
006672-0004-0001。

1914年5月3日，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国务总理

为国务卿。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

1916年5月8日，政事堂撤销，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实行责

任内阁制。

《衍圣公府为请议定林庙奉卫官仍由孔府选充并归孔

府管辖事致政事堂国务卿呈》(1916年 4月 1日)，孔府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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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001-006672-0005-0001。
《曲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魏正鸿为备案领款并请挑

选林庙奉卫造册送县事致衍圣公孔令贻牒》(1916年 5月 1
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2-0006-0001。

《衍圣公府为备文移复林庙丁役姓名册事致曲阜县知

事兼林庙奉卫官魏正鸿移》(1916年 5月 12日)，孔府档案，

J0001-006672-0007-0001。
《山东巡按使公署为曲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事致衍

圣公咨》(1916年 5月 18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2-0010-
0001。

《段祺瑞为百户改奉祀官已交内务部查核事致衍圣公

孔令贻札》，孔府档案，J0001-006672-0017-0001。
《衍圣公为代理百户官事致郑传森令》(1916年 5月 19

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2-0011-0002。
《衍圣公府为请转呈山东省长整顿林庙奉卫官办法事致

曲阜县知事移》(1916年6月19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2-
0015-0001。

《林庙守卫百户官杜荣棻为拖延交卸及赔垫差钱事致

衍圣公府详》(1916年 3月 19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1-
0026-0001。

《衍圣公府为请转山东省长查照林庙奉卫官仍由爵府

选充事致内阁总理呈》(1917年 7月 2日)，孔府档案，J0001-
006672-0016-0001。

《衍圣公为林庙奉卫官仍由衍圣公府选充并发放俸薪

事致张勋呈》(1917 年 7 月 2 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2-
0013-0001。

《衍圣公孔令贻为贺张勋复辟帝制电》(1917年 7月 3
日)，孔府档案，J0001-008059-0002-0001。

《衍圣公府为请转呈山东省长整顿林庙奉卫官办法事

致曲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蓝晋琦移》(1916年 7月 2日)，孔
府档案，J0001-006672-0020-0001。

《曲阜县知事蓝晋琦为请选林庙奉卫官事致衍圣公函》

(1918年7月6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2-0023-0001。
《衍圣公府为备文移复林庙丁役姓名册事致曲阜县知

事兼林庙奉卫官魏正鸿移》(1916年 5月 12日)，孔府档案，

J0001-006672-0007-0001；《衍圣公府为请转呈山东省长整顿

林庙奉卫官办法事致曲阜县知事兼林庙奉卫官蓝晋琦移》

(1916年7月2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2-0020-0001。
《大总统发布崇祀先儒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
版，第15页。

《衍圣公为贺徐世昌大总统就职事电》(1918年10月10
日)，孔府档案，J0001-008055-0013-0001。

《林庙总稽查员为林庙奉卫员按旧制当差事至衍圣公

呈》(1920年 2月 11日)，孔府档案，J0001-006674-0003-0001；

《衍圣公府为林庙稽查员孔令偶暂代林庙奉卫官事令》(1920
年3月)，孔府档案，J0001-008114-0001-0001。

《孔令贻为病危子嗣未立由奉卫官孔广达恭代林庙祀

典事致大总统呈》，孔府档案，J0001-006595-0001-0001。
在民初乃至整个民国时期儒学不断被祛魅和孔子嫡裔

地位急剧跌落的背景下，彼时当政者尊孔祀孔暨“优异圣裔”

的文化政策基本上一以贯之，且从事后的眼光来看，这一儒学

与政治相结合的政策并不成功，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甚至是产

生了相反的政治效果。这是否意味着，在从传统向近现代社

会的转型进程中，必须寻找和确立一种能够继承并超越旧道

统的“新道统”，方可真正凝聚民心民力，实现中华民族的自我

救赎之路？这些问题委实值得研究，但已超出本文的研究任

务，容另文探讨。

1914年初，直接负责制订和修订《崇圣典例》的内务部，

一开始对衍圣公依旧制“免提祀田”等方面的诉求断然拒绝，

直到袁世凯强令“修正原文”后，才不得已修订《崇圣典例》，满

足了衍圣公的诉求，但修订后的《崇圣典例》未经国务会议议

决通过；而1916年争执再起后，内务部对衍圣公依旧制自行遴

选林庙奉卫官的诉求依旧不甚积极，直到徐世昌就任大总统

后，才一改先前的态度，再次修订《崇圣典例》。内务部行为的

前后反差，势必受到了徐世昌的影响，且未见有任何资料显示，

这次修订后的《崇圣典例》呈请国会议决通过。凡此表明，修订

《崇圣典例》实是当权者个人权力意志贯彻的结果，且其修订

过程亦大都不符合当时的程序正义要求。但《崇圣典例》修订

的非正当性始终没有引起时人特别是反孔派的任何回应。

如衍圣公府最为关心的修订《崇圣典例》第七条“祀田

租税仍由衍圣公府自行征收，并着地方官妥为保护”的规定，

便在不少地方成为具文。一些地方的佃户甚至公然张贴出

“言语不好”的抗租告示；泗浥戈山厂仝十六村的民众，则串联

散发抗租的信件，让大家“敝处买种祀田，各家誓不承认”。而

当衍圣公函请地方官妥为相助时，各地方官员的回应尽管有

所差异，但总体看大都敷衍了事，甚或干脆置之不理。正是因

为祀田租税“几乎收不上来”，“孔府穷的程度”到了“简直难以

令人相信的地步”。其他一些有关孔府享有特权的规定亦大

抵如此境遇，此不赘述。参见刘振佳《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

与近代社会》，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衍圣公孔令贻

为细陈田租事致大总统呈》(1919 年 2 月 7 日)，孔府档案，

J0001-008029-0013-0001；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

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详情参见《国民政府成立后衍圣公孔德成呈请取销爵

号并拟整理林庙计划》，孔府档案，J0002-008151；《衍圣公孔

德成暨族众等反驳蔡元培提议废止祀孔没收财产呼吁各方支

援》，孔府档案，J0002-008437；李先明《“封建遗典”的现代境

遇：1928-1930年曲阜林庙改革之争》，《史学月刊》2020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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